教育技术中心周检查制度
为配合我校的教学工作，提高中心教学管理水平和教学服务质量，使各项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特制定本制度。

1、 规定每周一上午为集中检查汇报时间。

2、 实行逐级检查汇报制度。

3、 检查内容为所辖设备的完好情况、教室环境情况、存在的安全隐患、待解决的问题等。

4、 各分管教师应积极争取各任课教师的配合，及时掌握所辖教学设备情况及教室环境情况。发现问题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及时予以解决。

5、 每周一下午将检查中出现的问题及待解决的事宜以书面形式上报给分管主任。

6、 分管主任负责处理解决出现的问题，并将问题及解决问题的结果以书面形式上报给中心主任。

7、 书面汇报将在办公室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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